
香�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
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
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CHEUNG W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*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00009）

澄清新聞

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局（「董事局」）留意到今日若干有
關聲稱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控制權變更，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已收購股份並成為
本公司之控股股東，即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68%以上股權之報章新聞。

經向本公司控股股東鄭強輝先生（「鄭先生」）作出查詢後，董事局作出澄清，由於與鄭先
生之融資安排，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獲授（其中�括）(1)對本公司
全部已發行股本58.39%（即鄭先生全資擁有公司所持有之股份）之擔保權益及(2)向鄭先生
全資擁有公司收購不超過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10.0%之認購期權。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
鄭先生概無出售股份並仍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。

承董事局命
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金磊

香�，2015年5月4日

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董事局由六名董事組成。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金磊先生（主席）、羅琦
女士（行政總裁）及許偉利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沛雄先生、鄧炳森先生及朱濤先
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